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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传闻情况

2011

年

2

月

15

日，《

21

世纪经济报道》刊登了题为《

TC/RC

谈判：铜加工费

大涨

66%

》（署名：梁钟荣）的文章。与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本公司

"

）相关报道文章主要涉及以下内容：

报道称

"

中国铜原料联合谈判小组（以下简称谈判小组）已与必和必拓敲定

2011

年铜加工冶炼费

(TC/RC)

协议，该费用将较

2010

年的基准价上涨

66%

。

根据我们获得的消息，该协议是在上周谈成的。

' 2

月

14

日，南方一家铜冶

炼企业人士透露， 达成的

77.0/7.70

的铜加工冶炼费

(TC/RC)(

即粗炼每吨

77

美

元、精炼每磅

7.7

美分

)

，较之

2010

年

46.5

美元

/

吨的铜加工冶炼费已有大幅度

提升，

'

但这仅仅是上半年基准价

'

。

"

二、公司说明

针对上述内容，公司经核实，特作相应说明如下：

本公司作为中国铜原料联合谈判小组成员， 参与了有关铜加工冶炼费

(TC/

RC)

谈判，

2011

年

1

月

20

日，本公司与必和必拓以确认函的形式确定了

2011

年

上半年铜加工冶炼费

(TC/RC)

为

72.0/7.20(TC/RC)

，该费用较

2010

年的铜加工费

46.50/4.65

上涨

54.8%

，

2011

年上半年从必和必拓进口铜精砂干量为

4

万吨，

而

2010

年上半年从必和必拓进口铜精砂干量

4.6

万吨。本公司

2011

年下半年

与必和必拓铜加工费将重新谈判。

对本公司

2011

年的影响：仅以

2010

年与

2011

年本公司与必和必拓谈判

的铜加工费作比较，本年度铜加工费的上涨对公司的影响是积极的，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三、其他说明

1

、本公司

2010

年度业绩与去年同期比，预计其增幅不会超过

50％

。无需

进行业绩预告。

2

、至目前止，本公司未有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事项。

3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巨潮网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

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请投资者关注本公司公告，

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二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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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冠农果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股权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特别风险提示

公司将根据尽职调查结果决定是否收购吐鲁番市昊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100%

的股权。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拟暂用自有资金

4000

万元人民币收购吐鲁番市昊鑫矿业有限责

任公司

100%

的股权。

●

本次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收购还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或）股东大会审议。

●

该收购事宜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概述

1

、公司此次收购吐鲁番市昊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昊鑫矿业

"

）

100%

股权，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4000

万元，暂用公司自有资金收购。公司

已就上述事项于

2011

年

2

月

12

日与转让方昊鑫矿业股东，自然人：刘福成、

陆伟岗、傅建忠签订了《股权收购框架协议》。本次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

2

、本次收购事宜还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或）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当事人情况介绍

吐鲁番市昊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系自然人刘福成、陆伟岗、傅建忠共同出

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注册资本金

50

万元，注册地：吐鲁番市新编区

12

号。法定代表人：刘福成。经营范围：硫铁矿石销售。

昊鑫矿业于

2002

年

12

月成立，

2008

年

6

月取得了新疆吐鲁番伊山金矿

的采矿权，截止

2010

年

11

月

30

日，昊鑫矿业资产总额

2681.19

万元，负债总

额

3019.20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为

0

，累计亏损

388.01

万元。

昊鑫矿业持有证号为

"6500000832131"

的新疆吐鲁番伊山金矿《采矿许可

证》。开采矿种：金矿、硫铁矿，开采方式：地下开采，生产规模：

0.30

万吨

/

年，矿

区面积

0.7949

平方公里，有效期限：三年零五个月，自

2008

年

6

月至

2011

年

11

月。

《采矿许可证》已按国家有关规定缴纳相关费用。

昊鑫矿业股东简介：

刘福成，男，汉族，身份证号：

650203194112261416

，住址：新疆奎屯市阿勒

腾肯特

20

幢

541

号附

1

号。出资

20

万元，持有

40%

的股权；

陆伟岗，男，汉族，身份证号：

330602196004060019

，住址：浙江省绍兴市越

城区延安路

34

号

3

幢

201

室。出资

15

万元，持有其

30%

的股权；

傅建忠，男，汉族，身份证号：

330621196310190857

，浙江省绍兴县柯岩街

道澄湾村后澄湾

338

号。出资

15

万元，持有其

30%

的股权。

三、吐鲁番伊山金矿概述

1

、勘查面积：伊山金矿矿带长

1.12

公里，宽

200

米，产于断裂破碎蚀变带

中。平均品位

2.03

克

/

吨

-6.45

克

/

吨。

2

、矿区面积

0.7949

平方公里，资源储量约为：

1

）

1999

年

10

月，新疆地调院二所二分所发现吐鲁番伊山金矿，采用槽探工

程揭露，共圈出

5

个金矿体（盲矿体一个），求得

E

级金金属储量

487

公斤。

2

）核查资源量：

2006

年

3

月，新疆有色地质勘查局地质研究所提交《矿产资

源年度检测报告》

,

矿山保有矿石量

80

万吨，品位

4.54

克

/

吨，金金属量

3.63

吨。

3

、矿山规模，伊山金矿矿山选厂按年采选矿

5

万吨规模进行评价。

4

、项目总投资：估计除收购股权

4000

万元外，需要再增加

500

万元用于地

质勘查和浮选厂改造即可，总计投资约

4500

万元。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根据 《股权收购框架协议》， 公司拟收购吐鲁番市昊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100%

的股权。

1

、框架协议签署后，公司将前往新疆吐鲁番伊山金矿进行地质采样、化验。

在

2

月

28

日前完成各项调查，并根据尽职调查结果决定是否受让该股权。

2

、若决定受让，将定金贰佰万元（

￥2,000,000.00

）汇入转让方指定的账户内。

3

、各方同意，在定金到账后

20

个自然日内完成昊鑫矿业账务调整、增资扩

股。使该公司的账务处理达到受让方的要求，调整后昊鑫矿业的注册资本金应当

不低于

3500

万元。同时完成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后，在

3

月

20

日前签署《股权

转让协议》。

4

、各方同意，在《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后

15

个工作日内，相互配合取得该项

股权收购所需的全部法律文件（包括但不限于股东协议、相关决议和经修改的公

司章程）并依照适用法律的要求提交相关政府监管机构审批或备案。

5

、各方同意，昊鑫矿业股权的转让价款暂定为

4000

万元（大写：肆仟万元）

人民币（含税价），根据审计、评估和法律对于昊鑫矿业的尽职调查等工作结果，

各方在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时约定最终的股权转让价款。若股权转让款确定为

4000

万元，该转让价款将按以下方式由受让方向转让方支付：

（

1

）在《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后，办理工商变更前，支付转让价款贰仟伍佰万

元人民币（

￥25,000,000.00

）；

（

2

）在转让方和昊鑫矿业完成股权收购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使昊鑫矿业股

权依法过户至受让方名下之日（

"

交割日

"

）后

5

工作日内，支付转让价款壹仟叁

佰万元人民币（

￥13,000,000.00

）。

6

、各方同意，转让方应在定金到账之日，昊鑫矿业应当完成召开股东会审议

通过相关股权转让及修改公司章程事宜。 并及时办理完毕上述股权转让以及章

程修改的工商登记手续。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与自然人刘福成、陆伟岗、傅建忠签署的《股权收购框架协议》；

2

、吐鲁番市昊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3

、吐鲁番市昊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2010

年

11

月

30

日的财务报表；

4

、吐鲁番市昊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采矿许可证》。

特此公告。

新疆冠农果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2

月

15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２８

股票简称：

ＳＴ

新太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０５

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召开前无补充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的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日的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２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４

、会议召集人：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６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刘伟先生

７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场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在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 网络投

票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共有股东和股

东代理人

２４０

人出席会议，代表股份数为

１４４

，

７５３

，

８２５

股，占股份总数

３２４

，

８００

，

３３８

股的

４４．５７％

； 其中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流通股东

为

２３４

人，代表股份数

６

，

２０２

，

８２８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９１％

。现场会议由

公司董事长刘伟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董秘，公司聘请的法律顾问出席了

会议。

三、提案审议情况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单位：股

序号 议案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

数

同意的

股份比

例

１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１４４１３９４６８ ３１２３２０ ３０２０３７ ９９．５８％

２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条件

的议案

１４３９９６６２５ ３０１２２０ ４５５９８０ ９９．４８％

３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

案

３．０１

发行股票种类

１４４０１４８２５ ３０１２２０ ４３７７８０ ９９．４９％

３．０２

每股面值

１４４００８２２５ ３０１３２０ ４４４２８０ ９９．４８％

３．０３

发行数量

１４４０１４８２５ ３０１２２０ ４３７７８０ ９９．４９％

３．０４

发行方式

１４４００８２２５ ３０１２２０ ４４４３８０ ９９．４８％

３．０５

限售期

１４４００８２２５ ３０１２２０ ４４４３８０ ９９．４８％

３．０６

发行对象

１４４００８２２５ ３６１５０８ ３８４０９２ ９９．４８％

３．０７

发行价格

１４４００８２２５ ３０９２２０ ４３６３８０ ９９．４８％

３．０８

募集资金用途及数额

１４４００８２２５ ３０１２２０ ４４４３８０ ９９．４８％

３．０９

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利润分配

１４４００８２２５ ３０１２２０ ４４４３８０ ９９．４８％

３．１０

发行决议有效期

１４４００８２２５ ３０１２２０ ４４４３８０ ９９．４８％

３．１１

上市地点

１４４００８２２５ ３０１２２０ ４４４３８０ ９９．４８％

４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的议

案

１４４０７８６２５ ３０１２２０ ３７３９８０ ９９．５３％

５

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

资金使用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１４４０７８６２５ ３０１２２０ ３７３９８０ ９９．５３％

６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

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

案

１４４０７８６２５ ３０１２２０ ３７３９８０ ９９．５３％

表决结果：通过。

根据表决结果，本次股东会议审议的议案已经参加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四、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

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表决表

及表决结果》；

（二）北京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新太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

股票代码：

000629

股票简称：

*ST

钒钛 公告编号：

2011－05

攀钢集团钢铁钒钛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攀钢集团钢铁钒钛股份有限公司（

"

攀钢钒钛

"

、

"

公司

"

）拟以持有的钢铁

相关业务资产与鞍山钢铁集团公司拥有的鞍钢集团鞍千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100%

股权、鞍钢集团香港控股有限公司

100%

股权［主要资产为持有的澳大

利亚证券交易所矿业类上市公司金达必金属有限公司（

"

金达必

"

）

35.90%

的

股权］、鞍钢集团投资（澳大利亚）有限公司

100%

股权［主要资产为澳大利亚

矿业类公司卡拉拉矿业有限公司（

"

卡拉拉

"

）

50%

的股权，卡拉拉另

50%

股权

为金达必持有］进行资产置换，上述资产置换涉及澳大利亚外商投资评审委

员会（

FIRB

）对金达必

36.2%

股权和卡拉拉

50%

股权转让批准事项（以下简

称该事项），本公司

2

月

14

日下午三点半从鞍山钢铁集团公司处获悉，该事

项已获得澳大利亚外商投资评审委员会（

FIRB

）对有关鞍钢集团香港控股有

限公司持有金达必的

36.20%

股权 （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此股比变更为

35.90%

）以及鞍钢集团投资（澳大利亚）有限公司持有卡拉拉的

50%

股权转让

的批准，获得上述批准的前提是公司将：

支持西澳政府批准的

Oakajee

港口和铁路的开发建设，在

Oakajee

港可用

时使用该港口运输卡拉拉项目的产品； 对于合资各方计划在中国设立的球团

厂，未经澳大利亚政府事先批准，不得变更该球团厂拟定的

50:50

所有权比例。

FIRB

批准的附加条件是卡拉拉生产的产品通过铁路从

Oakajee

港输出，

公司没有投资义务；按拟定

50:50

所有权比例在中国设立的球团厂是鞍山钢铁

集团公司和金达必的建设计划，目前尚处于分析论证阶段。

至此， 本次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已获得澳大利亚外国投资审查委员

会的批准。

特此公告。

攀钢集团钢铁钒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一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４８

证券简称：宁波华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４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推荐公司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监事会收到公司工会《关于

推荐舒荣启先生作为职工代表出任公司监事的函》，该函内容如下：

因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任期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８

日届满，根据《公司法》

的有关规定和公司治理结构要求，经公司职工代表大会推荐，提名舒荣启先

生（简历附后）作为公司职工代表出任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

事会监事， 其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两名股东代

表监事组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任期与股东代表监事一致。

特此公告。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６

日

附件简历：

舒荣启先生，

３７

岁，大专学历，本公司三届监事会监事。曾任华翔有限公

司制造部经理、生产总监。现任宁波玛克特汽车饰件有限公司总经理，未持有

本公司的股权，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和其他有关部门的惩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４８

股票简称：宁波华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５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和出席情况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上午

９

：

００

在浙江象山西周华翔山庄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公

司董事会召集，出席会议的股东（代理人）共

９

名，持有（代理）股份

１５８

，

８６２

，

３９１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８．０１％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公司董事长周晓峰先生因公务出国，与会董事一致推举金良凯先生主

持本次股东大会。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

１

）选举周晓峰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１５８

，

８６２

，

３９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

２

）选举林福青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１５８

，

８６２

，

３９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

３

）选举楼家豪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１５８

，

８６２

，

３９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

４

）选举杜坤勇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１５８

，

８６２

，

３９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

５

）选举金良凯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１５８

，

８６２

，

３９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

６

）选举邵和敏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１５８

，

８６２

，

３９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

７

）选举於树立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１５８

，

８６２

，

３９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

８

）选举李旦生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１５８

，

８６２

，

３９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

９

）选举张立人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１５８

，

８６２

，

３９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２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许伯仓先生、杨军先生为第四届监事会股东

代表监事，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推举的监事舒荣启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四

届监事会，具体如下：

（

１

）选举许伯仓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１５８

，

８６２

，

３９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

２

）选举杨军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１５８

，

８６２

，

３９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３

、《关于调整独立董事年度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１５８

，

８６２

，

３９１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邦信阳律师事务所顾海涛律师、 施正环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

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与会

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

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上海市邦信阳律师事务所关于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二月十六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４８

股票简称：宁波华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６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

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０１

月

２０

日以邮件或传真等书面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上午

１０

：

３０

在象山西周以现场方式召开。 董事长周晓峰因公务出

国，与会董事推举金良凯先生主持会议。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名，亲自出席董事

８

名， 董事周晓峰先生委托董事金良凯先生代为出席。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经与会董事推选，选举周晓峰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

本届董事会一致，自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起至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７

日止。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同意公司设立第四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

会、审计委员会，具体人员名单如下：

１

、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周晓峰

委员：林福青、楼家豪、杜坤勇、金良凯、杜凡、张立人、於树立

２

、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张立人

委员：邵和敏、李旦生

３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李旦生

委员：张立人、邵和敏

４

、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於树立

委员：张立人、杜坤勇

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自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起至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７

日止。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的议案》

（

１

）经董事长提名，同意续聘林福青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

２

）经总经理提名，同意续聘杜凡先生、杜坤勇先生、楼家豪先生为公司

副总经理；

（

３

）经总经理提名，同意续聘金良凯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

４

）经董事长提名，同意续聘杜坤勇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上述高管任期与第四届董事会一致，自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起至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７

日止。

林福青先生、杜坤勇先生、楼家豪先生、金良凯先生简历请见公司

２０１１－

００１

号公告，杜凡先生简历如下：

杜凡先生，

４６

岁，清华大学汽车专业本科毕业，曾任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

司、上海通用汽车有限公司工程师、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有限公司总经理、宁

波玛克特汽车饰件有限公司总经理。未持有本公司的股权，与公司实际控制

人和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和其他有关部门的惩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会议聘任的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

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本次会议聘任的公司总经

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和董事会秘书，具备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符

合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未发现有《公司法》第

１４７

条规定的禁止任

职情况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禁止任职情况。其提名、

审议和聘任程序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内审部负责人的议案》

依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部审计工作指引》的规定，经董事会审计委

员会提名，会议同意聘任万洪云女士为公司内审部负责人，任期与本届董事

会一致，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富奥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及宁波

华翔放弃参与的议案》

公司参股子公司———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将向特定投资者非

公开发行股票

１２

，

０００

万股（暂定），为支持富奥公司上市，宁波华翔同意该事

项，并放弃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本次发行股票后，宁波华翔仍为富奥公司董

事单位，对本公司影响有限。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特此公告。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６

日

附件：万洪云女士简历

万洪云女士，

４８

岁，大专学历，会计师，曾任上海华新汽车橡塑制品有限

公司财务部经理。现任本公司内审部负责人，未持有本公司的股权，与公司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和其他有关部

门的惩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４８

证券简称：宁波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７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公

司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公司第三届监事会提名的监事候选人全部当

选，与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根据

２０１１

年

０１

月

２０

日以

邮件或传真等书面方式发出的会议通知，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上午

１１

：

３０

在象山西周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实

到

３

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许伯仓

先生主持，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召集人的议案》，选举许伯仓先

生担任公司第四届监事会召集人。

许伯仓先生简历请见公司

２０１１－００２

号公告。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特此公告。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４８

证券简称：宁波华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８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

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０

年度的财务数据经内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经

审计的财务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０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

）

营业总收入

３

，

３７９

，

６０６

，

６７１．３２ ２

，

８１３

，

５９９

，

５２８．０３ ２０．１２％

营业利润

５７１

，

５５５

，

３８５．１０ ５２２

，

４８０

，

１９２．３２ ９．３９％

利润总额

５７７

，

２０５

，

８９２．０３ ５２１

，

５６２

，

９４５．１６ １０．６７％

净利润

４１７

，

０１４

，

４０５．１２ ３５７

，

７７８

，

１８６．９４ １６．５６％

每股收益（元）

０．７７ ０．７２ ６．９４％

净资产收益率（

％

）

１９．３９％ ２８．３３％

减少

８．９４

个百分点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

）

总资产

４

，

０８２

，

８３３

，

２２１．６５ ２

，

７８０

，

６１７

，

６２２．５７ ４６．８３％

所有者权益

２

，

６０６

，

８２２

，

５２６．６９ １

，

４２４

，

１０５

，

３２１．５７ ８３．０５％

股本（股）

５６７

，

１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９３

，

７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４．８７％

每股净资产（元）

４．６０ ２．８８ ５９．３６％

注：上述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股东权益、每股净资产等数据为归属上市公司

股东的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１

、

２０１０

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３３７

，

９６０．６７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２０．１２％

；

实现营业利润

５７

，

１５５．５４

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了

９．３９％

， 实现净利润

４１

，

７０１．４４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１６．５６％

。

２

、

２００９

年，公司出售子公司“辽宁陆平”和“富奥公司”的相应股权取得收益

１１

，

４１４．１４

万元， 扣除上述收益，

２００９

年净利润为

２４

，

３６３．６８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净利润

实际增长为

７１．１６％

。

主要盈利指标与上年相比，变化的主要原因如下：

１

、

２０１０

年中国汽车产销呈现较快增长态势，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

２０１０

年，汽车产销双双超过

１８００

万辆，蝉联全球第一。乘用车销售

１

，

３７５．７８

万辆，同比

增长

３３．１７％

，公司主要配套的上海大众、一汽大众位居销量排行榜的前三位，整车

厂产品持续热销带动了公司主营业绩快速增长；

２

、从

２００９

年开始公司就从研发、设计、生产组织、物流和仓储各个环节推行精

细化生产，

２０１０

年取得一定的效果， 毛利率增长

１％

左右，

２０１１

年将继续深化该项

工作。

３

、

２０１０

年，公司再融资的完成和资产处置产生的现金回流，使公司资金成本

大幅下降。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披露的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

报告中预计的业绩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

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业绩快报的内部审计意见。

特此公告。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二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0721

证券简称：西安饮食 公告编号：

2011- 004

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公司经营范围变更工商登记手续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公司

2011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经营范围发生变更，公

司于近日完成了相关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已将经营范围中的

"

房地产开发（取得

资质证后方可经营）

"

一项予以注销，其他内容不变。工商变更具体事项如下：

公司原经营范围是：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房地产开发（取得资质证后方

可经营）；物业管理；投资项目信息咨询及中介服务、技能培训；以下由分支机构

经营：室内外装饰装潢，打字复印，传真服务；设备安装及加工；文化娱乐、桑那、

按摩、冲浪、养殖业，国内接待旅游服务，饮料，纯净水的生产销售，修理服务；本

企业生产产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

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经营进料加工和

"

三来一补

"

业务；饮食供

应、住宿服务；糕点及食品加工；停车场。

现变更为：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物业管理；投资项目信息咨询及中介服

务、技能培训；以下由分支机构经营：室内外装饰装潢，打字复印，传真服务；设

备安装及加工；文化娱乐、桑那、按摩、冲浪、养殖业，国内接待旅游服务，饮料，

纯净水的生产销售，修理服务；本企业生产产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本企业

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经营

进料加工和

"

三来一补

"

业务；饮食供应、住宿服务；糕点及食品加工；停车场。

公司目前生产经营一切正常。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二月十五日

证券简称：绵世股份 证券代码：

000609

公告编号：

2011-3

北京绵世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1

年

2

月

10

日，公司董事会以书面、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了召开第六

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的通知。

2011

年

2

月

15

日，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

临时会议采用通讯方式召开，公司

6

名董事全部参加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1

、审议通过了聘请王国庭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本公司独立董事马骏、徐晋涛、韩建旻已出具了独立董事意见，同意了此

项聘请事项；王国庭先生简历请见附件。

该议案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

、审议通过了聘请张成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本公司独立董事马骏、徐晋涛、韩建旻已出具了独立董事意见，同意了此

项聘请事项，张成先生仍兼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张成先生简历请见附件。

该议案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北京绵世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2

月

15

日

附件：

1

、王国庭先生简历：

王国庭先生，

1965

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曾任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

营运总监、北京好伦哥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北京金汉斯餐饮连锁管理有

限公司总经理，现任汉堡王（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汉堡王

食品（深圳）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五一七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职

务。

目前，王国庭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2

、张成先生简历：

张成先生，

1974

年出生，硕士学历。曾任海通证券有限公司北京投行部业

务部经理、企业债券发行部高级经理、新华联集团上市公司部副总监，现任北

京绵世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目前，张成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关于聘请王国庭先生、张成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的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马骏、徐晋涛、韩建旻就聘请王国庭先生、张成先生担任公

司副总经理的事项发表独立董事意见，我们认为：

公司聘请王国庭先生、张成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人选的任职资格及该

事项的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前述事项将进一步充实和加强公司的管理团队，有助于推进

公司各项业务的顺利发展。

对前述人员安排事项，我们一致表示同意。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7

2011

年

2

月

16

日 星期三


